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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银行业（修订）条例草案》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１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动议二读《２０１１年银行业（修订）条例草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２０１１年银行业（修订）条例草案》（条例草案）。 

 

  条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订《银行业条例》，以就实施巴塞尔银行监管委

员会（巴塞尔委员会）在二○一○年十二月公布的监管方案（通常称为《资本协

议三》）订定条文。《资本协议三》方案中的全球性资本及流动资产规定，旨在

提升银行业应付金融及经济市场受压所带来的冲击的能力，从而降低因金融业不

稳而产生波及实质经济的外溢风险。 

 

  巴塞尔委员会已制订过渡安排，确保全球的银行体系可透过合理的留存溢利、

集资及其它调整资产负债表的方法达到较高的资本及流动资产标准的同时，能继

续提供贷款及维持其它银行业务，以支持经济活动。新标准会由二○一三年一月

一日开始实施，于其后的六年分阶段推行，至二○一九年一月一日全面落实。 

 

  根据现时《银行业条例》的规定，在本港成立为法团的认可机构必须维持不

少于８％的资本充足比率，而所有认可机构都必须维持不少于２５％的流动资产

比率。《资本协议三》所订的优化资本规定，不单取代现时《银行业条例》第Ｘ

ＶＩＩ部所列的资本规定，其涵盖范围也更广，并且更为复杂及具技术性。《资

本协定三》引入三项风险加权的最低资本比率、两种缓冲资本和一项杠杆比率，

取代以往单一的最低总资本充足比率。此外，《资本协议三》订立的流动资产规

定属全新的国际标准，涉及的概念与现时《银行业条例》第ＸＶＩＩＩ部所列相

对简单的流动资产比率相比，更为复杂和具技术性。 

 

 



  从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所汲取的经验指出，银行监管当局有需要获赋权，使

其得以因应市场营业手法及环境的变化，较迅速和主动地修订监管标准。有鉴于

此，我们建议在《银行业条例》的基础上，作出修订，授权金融管理专员制订规

则，就在香港成立为法团的认可机构或在香港经营的认可机构，订明适用于它们

的资本及流动资产规定。这种做法使《资本协议三》的规定可通过较灵活的方式

引入香港。该等新规则将以附属法例的形式订立，须符合与根据现行《银行业条

例》制订的《银行业（资本）规则》及《银行业（披露）规则》一样的法定咨询

要求，并须提交立法会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金融管理专员可以发出监管指

引，对这些规则作出补充。 

 

  因应刚才所述的立法方式，我们在条例草案下建议修订《银行业条例》，授

权金融管理专员制订规则，订明对认可机构的资本及流动资产规定，并发出或核

准业务守则以就规则提供指引。 

 

  同时，为配合《资本协议三》的实施，我们建议扩大现时的资本充足事宜复

核审裁处（审裁处）的职权范围，并将它易名为「银行业复核审裁处」，取代行

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聆讯针对金融管理专员所作的有关决定提出的上诉，这些决

定包括更改认可机构的资本或流动资产规定的决定，以及要求认可机构在未有遵

从适用的资本或流动资产规定时，采取补救行动的决定。我们亦建议金融管理专

员在新的流动资产标准和有关《资本协议三》的优化披露规则下作出的指明决定，

可交由建议的银行业复核审裁处复核。这建议安排与现时可就金融管理专员根据

《银行业（资本）规则》就资本充足比率计算方法作出的指明决定，向资本充足

事宜复核审裁处上诉的机制类同。 

 

  最后，我们藉此机会建议修订《银行业条例》第１０６条，规定除了民事法

律程序外，如有任何对认可机构提起的刑事法律程序，而该等程序对该机构的财

政状况有重大影响或可能会有重大影响，则该机构须将该等程序通知金融管理专

员。 

 

  金融管理专员已征询银行业对草案的主要建议的意见，并会就有关《资本协

定三》的实施继续与业界紧密合作。 

 

  主席，香港作为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巴塞尔委员会的成员，采纳《资本

协议三》对香港极其重要。实施《资本协议三》会确保香港认可机构的资本及流

动资产框架与国际标准看齐，同时令这些机构与其它海外金融机构相比不会处于

不利位置，以维持香港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及竞争力。我希望各位议员能够支持条

例草案，让我们可以跟随国际时间表实施《资本协议三》的加强监管方案，提升

银行业应付金融及经济冲击的能力。 



 

  我谨此陈辞。多谢主席。  

完 


